附件12

广州市工程系列技术经纪专业高级职称
代表性成果清单

申报人在符合申报条件基础上，应提交取得现职称以来代表个人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标志性工作业绩1—3项（工作业绩须与技术转移转化领域相关，可从已提交的业绩成果中提取）：
一、高级工程师
[bookmark: _Hlk145986171]（一）技术转移转化研究专业。
[bookmark: _Hlk145987530]1. 主持完成并通过验收的市（厅）级研究课题，或作为主要完成人（除主持人外排名前三或子项目负责人）完成并通过验收的省（部）级及以上研究课题。
2. 作为主要参与人制（修）订的市（厅）级及以上法律法规、政策类文件，或市（厅）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规划。
3. 作为第一作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4. 作为主编、副主编或主要章节撰写人出版的相关专著、编著、专业教材（专业教材需要在一定范围内使用）。
5. 参与制（修）订并颁布实施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或参与制（修）订（排名第一）并颁布实施的团体标准。
6. 作为主要负责人撰写并被市（厅）级及以上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采纳的决策咨询报告、行业发展或研究报告。
7. 其它可代表本人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成果。
[bookmark: _Hlk145987869]（二）技术转移转化运营专业。
1. 作为主要负责人运营技术转移转化项目，将科学知识、技术成果、科技信息和科技能力等从技术供给方向技术需求方转移，并实现显著的经济或社会效益。
2. 作为主要负责人策划实施技术投融资项目，并取得显著经济或社会效益。
3. 作为主要负责人促成科研成果转化进入中试孵化或规模化生产阶段，产品经转化后取得显著经济或社会效益。
4. 作为主要负责人，参与技术转移转化体制机制创新并做出重大贡献，为本单位取得较大经济或社会效益。
5. 作为主要负责人策划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单次促成科技成果对接5项以上或累计促成科技成果20项，或单项成交金额50万以上或累计达到200万以上。
6. 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市（厅）级及以上技术转移平台建设并通过验收的相关情况。
7. 作为主要参与人制（修）订的市（厅）级及以上法律法规、政策类文件，或市（厅）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规划。
8. 作为第一作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9. 作为主编、副主编或主要章节撰写人出版的相关专著、编著、专业教材（专业教材需要在一定范围内使用）。
10. 参与制（修）订并颁布实施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或参与制（修）订（排名第一）并颁布实施的团体标准。
11.作为主要负责人撰写并被市（厅）级及以上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采纳的决策咨询报告、行业发展或研究报告。
12.其它可代表本人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成果。
[bookmark: _Hlk145988117]（三）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专业。
1. 作为主要负责人促成企业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或促成各类科技企业成功组建并获得市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认定；或促成企业获得天使投资或风险投资。
2. 作为主要负责人为技术转移转化项目成功落地提供有价值的技术需求挖掘与分析、技术评价服务、转移转化方案策划、转移转化咨询等服务。
3. 作为主要负责人为技术交易双方提供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技术评价、中试孵化、招标拍卖等综合配套服务，并促成技术交易、订立技术合同并落地实施。
4. 作为主要参与人制（修）订的市（厅）级及以上法律法规、政策类文件，或市（厅）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规划。
5. 作为第一作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6. 作为主编、副主编或主要章节撰写人出版的相关专著、编著、专业教材（专业教材需要在一定范围内使用）。
7. 参与制（修）订并颁布实施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或参与制（修）订（排名第一）并颁布实施的团体标准。
8. 作为主要负责人撰写并被市（厅）级及以上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采纳的决策咨询报告、行业发展或研究报告。
9. 其它可代表本人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成果。
二、正高级工程师
（一）技术转移转化研究专业。
1. 主持完成并通过验收的省（部）级及以上研究课题，或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的国家级研究课题。
2. 作为主要参与人制（修）订的省（部）级及以上法律法规、政策类文件，或省（部）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规划。
3. 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4. 作为主编公开出版的专著、编著、专业教材（专业教材需要在一定范围内使用）。
5. 作为主要参与人制（修）订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并颁布实施。
6. 作为主要负责人撰写并被省（部）级及以上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采纳的本领域决策咨询报告、行业发展或研究报告。
7. 其它可代表本人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成果。
（二）技术转移转化运营专业。
1. 作为主持人运营技术转移转化项目，将科学知识、技术成果、科技信息和科技能力等从技术供给方向技术需求方转移，并实现重大经济或社会效益。
2. 作为主持人策划实施技术投融资项目，并取得重大经济或社会效益。
3. 作为主持人促成科研成果转化进入中试孵化或规模化生产阶段，产品经转化后取得重大经济或社会效益。
4. 作为主持人推动技术转移转化体制机制创新，为本单位取得重大经济或社会效益。
5. 作为主持人策划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单次促成科技成果对接10项以上或累计促成科技成果50项，或单项成交金额100万以上或对接合同金额累计达到500万以上。
6. 作为主持人完成省（部）级及以上技术转移平台建设并通过验收的相关情况。
7. 作为主要参与人制（修）订的省（部）级及以上法律法规、政策类文件，或省（部）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规划。
8. 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9. 作为主编公开出版的专著、编著、专业教材（专业教材需要在一定范围内使用）。
10. 作为主要参与人制（修）订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并颁布实施。
11. 作为主要负责人撰写并被省（部）级及以上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采纳的本领域决策咨询报告、行业发展或研究报告。
12. 其它可代表本人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成果。
（三）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专业。
1. 作为团队负责人，带领团队促成企业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或促成各类科技企业成功组建并获得市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认定；或促成企业获得天使投资或风险投资。
2. 作为团队负责人，带领团队为技术转移转化项目成功落地提供有价值的技术需求挖掘与分析、技术评价服务、转移转化方案策划、转移转化咨询等服务。
3. 作为团队负责人，带领团队为技术交易双方提供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技术评价、中试孵化、招标拍卖等综合配套服务，并促成技术交易、订立技术合同并落地实施。
4. 作为主要参与人制（修）订的省（部）级及以上法律法规、政策类文件，或省（部）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规划。
5. 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6. 作为主编公开出版的专著、编著、专业教材（专业教材需要在一定范围内使用）。
7. 作为主要参与人制（修）订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并颁布实施。
8. 作为主要负责人撰写并被省（部）级及以上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采纳的本领域决策咨询报告、行业发展或研究报告。
[bookmark: _GoBack]9. 其它可代表本人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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